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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初沉

槽設計規範剖析 

江舟峰* 

 

摘   要 
我國自民國 88 年實施分散式現地污水處理系統  (onsite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OWTS) 以來，接管率已達 15.3 %，佔總接管率（28.4 %）的一半，為世界

上少數不以集中式衛生下水道為主的國家。本研究推導數學模式，評估最具爭議的

初沉槽設計公式，結果顯示當設計流量  (Q) 小於 10 m3/d ( n = 40 人)且有效水深  

(He) 為 1.5 m時，溢流率  (OR) 為  0.5 ~ 1.0 m3/m2-d，停留時間  (HDT) 為  40 ~ 80 

hr，操作 6 個月污泥層高比  (rs) 小於 43 %。當  10 <Q <80 m3/d且He =1.8 m時，

OR = 1.0 ~ 1.6 m3/m2-d，HDT = 27 ~ 36 hr。本研究發現若以污泥層高度為評估基

準，於Q < 5 m3/d時，設計公式較保守，建議將HDT由  47 ~ 80 hr減少為  48 hr (rs< 

38 %)；而當Q＞20m3/d時，操作 6 個月rs > 49 %，可能造成操作風險，建議HDT增

加為 44 hr，使得rs < 40 %。進一步以模場  (Q = 2.5 m3/d) 評估，於 180 天時rs = 50 

%，高於模式推估值的 34 %，原因可能為污泥實測濃度為 2.1 %，較模式假設值  (3 

%) 低，但模場污泥消化率推估值為 66 %，高於模式假設值的  35 %，後續應確認

此二重要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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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地區地窄人稠，都市及區域計畫複雜，土地成本較高 [1]，使得以公共衛生

下水道  (sanitary sewer system) 為主的歐美生活污水處理模式推展不易。有鑑於

此，我國於民國 88 年開始實施現地處理系統  (onsite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OWTS)，又稱分散系統  (decentralized system)。根據不同法源，目前我國實施兩種

OTWS，第一種為中型系統  (medium system)，乃根據下水道法施行細則第 4 條，

要求新開發社區、工業區開發完成時，公共衛生下水道尚無法容納其廢污水者，且

社區規模為 500 人或 100 戶以上者，應設置專用下水道；第二種為小型系統  (small 

system)，乃根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 [2] 第 49 條之一，要求將廁所排

水及生活雜排水合併處理，以取代舊有的化糞池，處理後應符合國家放流水標準，

內政部營建署亦於 1999 年實施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  (build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y, BWTF) 設計技術規範。  

實施 6 年來，在內政部營建署及行政院環保署分工下，至 2005 年止，中型系

統接管率為 10.3 %，小型系統為 5.0 %，已超過當年總接管率（28.4 %）的一半，

如表 1 所示，高於日本 2002 年中小型系統的比率，為世界上少數不以衛生下水道

為主的國家 [3]。與大型二級廢污水處理設施比較，小型系統的設計易被認為較有彈

性，但實際安裝後，民眾為節省成本，幾乎處於無人操作，加上週期性流量大幅變

動，設計上必須考量長期污泥累積，方能符合放流水標準。本文撰寫的目的為針對

預鑄式建築物處理設施，評估最具爭議的初沉槽設計規範的合理性；本文也利用模

場試驗 [4] 及環保署稽查數據 [5]，近一步驗證設計規範的合理性，最後並建議可行的

設計參數。  

 

表 1 比較我國與日本三種生活污水處理系統的接管率（%）  

處理系統 我國 2001 我國 2003 我國 2005 日本 2002 
公共衛生下水道（大型） 7.5 10.9 13.1 63.5 
專用下水道（中型） 7.2 9.1 10.3 2.3 
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小型） 1.8 4.9 5.0 7.6 
合計 16.5 24.9 28.4 73.7 
  資料來源：Chiang, 20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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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剖析 

江等 [6]執行環保署研究計畫，針對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申請文件及審查

結果，進行 350 件有效閱覽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53 % 不依照技術規範而採用自行

設計基準，再以功能測試方式通過審查。以 1 m3/m2-d設計流量為級距，發現以 1~2 

m3/m2-d（4~8 人）及 2~3 m3/m2-d（8~12 人）之極小系統為最多，分別佔 15.4 % 及

13.7 %，顯示市場偏愛小槽體，特別是縮小初沉槽有效體積，以節省安裝面積，高

達 30 % 的有效水深小於 1.5 m之規定（分離式接觸曝氣法），環保署乃於 94 年 8

月公告新的管理辦法，規定採用自行設計基準者，僅限於規範中未規定的 8 種處理

方式（旋轉生物圓盤法、接觸曝氣法、延長曝氣法、批次活性污泥法、標準活性污

泥法、滴濾池法、分離接觸曝氣法、厭氧接觸曝氣法），若欲進行功能測試，須先

提出申請，獲得核定方可進行，現有依自行設計者，必須於 96 年底前依規定重新

申請，否則將予以撤照。  

在這八種處理方法中，分離式接觸曝氣法最為市場喜好（45 %），其次為接

觸曝氣法（42 %），顯示市場偏好生物膜（biofilm growth）法，同時因前者僅適

用於處理量小於 10 m3/m2-d 者，再度說明市場偏好小槽體，而現行技術規範的設

計標準較嚴，不易為市場接受。該預覽調查亦指出初沉槽進出流管插入深度未達規

範要求者（進流管 1/3、出流管 1/2 水深），分別高達 32.6 %及 35.0 %，可能導致

短流而影響放流水質；此外，設計抽泥頻率每年多於 2 次者，高達 69.8 %，顯示業

者試圖以高抽泥頻率縮小初沉槽體積，若安裝後未能依設計頻率抽泥，操作一段時

間後，將導致初沉槽有效容積不足，放流水質堪慮。  

 

三、初沉槽功能需求 

理論上，任何系統的初沉槽必須提供一個近似層流  (laminar flow) 的流況，減

少擾流，以利固液分離，表 2 比較大小系統初沉槽的流量調節、沉澱功能、減少短

流、污泥貯存等四種功能需求，一般而言，OWTS 並無調節池，初沉槽必須承受較

大的流量變動，且流量愈小，小時尖峰係數  (PF = peak hourly flowrate/average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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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rate) 愈大，我國目前並未針對此一問題詳加研究。小系統初沉槽除須提供槽

體上方的沉澱功能外，槽體下方亦須有足夠容積貯存半年的沉澱污泥，包括初級污

泥  (primary sludge) 及自生物處理單元返送的二級污泥  (secondary sludge)。  

 

表 2 大小系統初沉槽功能需求比較  

功能需求 大系統 小系統 

流量調節 
初沉槽前有調節池，以高低水位減

少初沉槽進流量變化，小時尖峰係

數 2~41。 

無調節池，初沉槽本身不具流量調

節功能，小時尖峰係數 3.6 ~6.62。 

沉澱功能 符合沉澱學理，以平均及尖峰小時

溢流率為設計參數1。 
因進出流配置不均勻，改用平均小

時水力停留時間為設計參數3。 

減少短流 
一般為中間進流，進流擋板深入液

面 1/4~1/33，圓形週邊出流，具整

流牆，於出沉池表面配置均勻。 

因槽體小，僅能於槽體兩側配置單

點進出流管，進流點深入液面

1/3~1/2，且將槽體分隔為兩室，以

減少短流。 

污泥貯存 
具刮泥機，每 1~2 hr 抽出一定量沉

澱污泥，但沉澱區下方仍有 1/4~/1/3
的污泥層。 

每 6 個月抽泥 1 次，須有足夠容積

貯存沉澱污泥。 

1 Ten-State Standards (GLUMRB, 1978) [8] 
2 北尾高嶺，1990 [7] 
3 內政部營建署，1998 [2] 
4 Metcalf & Eddy, 2003 [11] 

 

為避免產生短流，技術規範要求將初澱槽分隔為兩室  (chamber)，第一室容積

佔初沉槽 2/3，且每一室的進出流管必須分別插入水面下 1/3 及 1/2 處，但當初沉

槽剖面為圓形時，插入深度可分別減少為 1/4 及 1/3。江等 [4]評估分離式接觸曝氣

設施操作成效，設計規模為 10 人份  (2.5 m3/d)，初沉槽分隔兩室及進出流管插深

均依照規範設計，唯有效水深為 1.2 m (規範值 1.5 m)，利用NaCl進行清水追蹤劑

試驗，結果顯示第一室平均停留時間僅為理論值  (13.3 hr) 的 0.74，短流現象明顯，

第二室平均停留時間為理論值（6.7 hr）的 1.5，兩次追蹤劑試驗的回收率分別為

81.6 %及 81.9 %，雖然初沉槽並非完全混合，試驗結果尚可信賴，顯示第一室的設

置可以避免第二室產生短流，初沉槽的隔板確有其設計上的重要性。表 3 彙整我國

二種預鑄槽與文獻中二種大系統的設計規範，顯示在溢流率及停留時間這兩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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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參數上，確實有相當大的不同，本文後續將繼續剖析這些參數的合理性。  

 

表 3 比較二種大小型系統的初沉槽設計規範  (本研究彙整) 

參數 我國SCA1 (內政

部營建署, 1998) 
我國 CA1 (內政

部營建署, 1998) 
Ten-State Std 

(GLUMGB, 1990)
Metcalf & 

Eddy (2003) 

處理規模 小型 (≦10 m3/d) 小型 (>10 m3/d) 中型至大型 中型至大型 

溢流率  w/o RAS 
(m3/m2-d) 0.5 – 1.02 (Qavg) 1.1 – 3.62 (Qavg) 

40 (Qavg) 

60 – 120 (Qpk) 

33 – 50 (Qavg) 

80 – 120 (Qpk) 

溢 流 率 with RAS 
(m3/m2-d) N/A N/A 

NA (Qavg) 

40 (Qpk) 

24 – 32 (Qavg) 

48 – 70 (Qpk) 

停留時間 (hr) 40 – 803 (Qavg) 26 – 403 (Qavg) N/A 1.5 – 2.5 (Qavg) 

6 個月污泥層高比 ≦ 43 %3 ≧43 %3 N/A N/A 

堰負荷率(m3/m-d) N/A N/A 
250 (QPk≦3800 m3/d) 

370 (QPk>3800 m3/d) 
125 – 500 (Qpk) 

有效水深 (m) 1.5 1.8 – 4.0 ≧ 2.1 3.0 – 4.9 

自由高 (cm) 25 - 45 ≧ 20 ≧ 30 N/A 

進出流管插深 
1/3, 1/2 He (方形) 

1/4, 1/3 (圓形) 

1/3, 1/2 He (方形) 

1/4, 1/3 (圓形) 
≧ 3 m 15 – 20 % (圓形) 

水平流速 (m/s) N/A N/A ≦ 0.3 
0.3 – 0.45 (Qavg) 

≦0.75 (Qpk) 

底部斜坡 (%) 須考量 須考量 N/A 6 - 16 

1  SCA 為分離式接觸曝氣法; CA 為接觸曝氣法 
2 本研究使用規範值推估 
3 本研究以理論模式推估 

 

 

四、尖峰流量係數 

美國Ten-State Standards [8] (設計人口  P = 100 ~ 100,000) 建議使用下列公式

計算大系統的  PF: 

PF = (18 + √P)/ (4 + √P)                           (1) 

上式中，P以千人表示，PF介於 2.0 ~ 4.2。為確保沉澱功能，沉澱池設計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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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分別以小時尖峰流量（Qpk）及日平均流量（Qavg）查核初沉槽的溢流率；但小系

統因進出流管甚難配置均勻，通常改用日平均停留時間  (HDT) 為設計基準，而易

被誤解為過大設計而引用大系統的設計參數。  

日本學者北尾高嶺 [7]探討店舖、事務所、作業所、住宅、住宿等五種建築物污

水流量，綜合而言，當流量為 1 ~ 13 m3/d時，PF中位數值  (50 %)為  3.5 ~ 5.0，75 % 

數值為 4.2 ~ 6.3。而根據日本現行合併式污水槽構造基準 [9]：  

當  n＜10 時，  PF = 6.0                              (2) 

當  10≦n≦50 時，  PF = - 0.06 N + 6.6                  (3) 

當  n＜50 時，  PF = 3.6                              (4) 

上式中 n 為處理人口數，PF 介於  3.6 ~ 6.0，值得注意的是，我國預鑄式處理

槽主要設計人數為 10 人，故  PF = 6.0，約為大系統平均值的 3 倍，即溢流率應為

大系統的 1/3 或停留時間為大系統的 3 倍。  

 

五、以規範求設計基準值 

依學理而言，溢流率  (overflow rate, OR) 為沉澱單元最重要設計參數，但溢

流率的計算，必須以日平均流量或小時尖峰流量為計算基準。文獻中大系統初沉槽

的日平均溢流率可定為 40 m3/m2-d[11]，但小系統在我國規範中並未規定，而以設計

流量或人數計算初沉槽體積（V）：  

分離式接觸曝氣法  (Q≦10 m3/d)：  

  Q ≤ 1  V= 2.5  (5A) 

1< Q ≤ 2 V = 2.5+ 2.5 ( Q-1)  (5B) 

  2< Q ≤ 10 V = 5.0+1.25 (Q-2)  (5C) 

接觸曝氣法  (Q > 10 m3/d)：  

51 < n ≤ 100 V =1.5qn(1.1)  (6A)

101 < n ≤ 200 V = [150 q +q (n-100)](1.1)  (6B)

n ≥ 201 V = [250 q+0.5q (n-200)](1.1)  (6C)

利用上述公式，假設分離式接觸曝氣法初沉槽有效水深為 1.5 m，接觸曝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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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沉槽有效水深為 1.8 m，每人每天污水量（q）為 250 Lpcd，雖然小系統初沉槽

分隔為兩室，但就初沉槽體積計算而言，可視為單一槽體，以下列公式計算不同設

計流量  (Q = 0.75 ~ 75 m3/d, n = 3 ~ 300 heads) 的溢流率  (OR) 與停留時間  

(HDT)：  

 

ORd = Q/A = (Q×He)/Vd                                   (7A) 

HDTd = Vd/Q                                            (7B) 

ORd = 設 計 規 範 所 須 溢 流 率  (overflow rate based on design specification) 

m3/m2-d 

HDTd = 設計規範所須停留時間  (detention time based on design specification) 

hr 

Vd = 根據公式  6A ~ 6F計算所得的有效初沉槽容積  

n = 處理人數  = 3 ~ 300 heads (Q = 0.75 ~ 75 m3/d) 

q = 每人每天污水產生量  = 250 Lpcd =0.25 m3/d [2]  

Q = n × q 

He = 初沉槽有效水深，Q≦10 m3/d時為 1.5 m，Q＞10 m3/d時為 1.8 m 

 

計算結果如圖 1 所示，ORd vs. Q 冪函數迴歸公式為  y = 0.554 x0.2416 (R2 = 

0.9558)，當 Q ≤ 10 m3/d，ORd = 0.5~1.0 m3/m2-d，當  10<Q<80 m3/d，ORd = 1.1~1.6 

m3/m2-d，顯示與大系統的 40 m3/m2-d 比較，小系統溢流率設計相當保守，亦較技

術規範終沉池的  OR = 8 m3/m2-d 為小。圖 2 為 HDTc 計算結果，冪函數迴歸公式

為  y = 6.250 x -0.1869 (R2 = 0.8744)，分離式理論停留時間為 36 ~80 hr，非分離式

理論停留時間為 26 ~ 40 hr，當 Q < 5 m3/d 時，HDTd 快速增加，但 PF 並未增加，

顯示設計似乎過分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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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分離式接觸曝氣法初沉槽溢流率分析，比較依規範設計的迴歸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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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分離式接觸曝氣法初沉槽水利停留時間分析，比較依規範設計迴歸曲線與貯

存 6 個月後污泥層高度分別為 30%、40%、50% 的 HDT，假設污泥消化率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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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以污泥貯存為設計基準 

如前所述，小系統初沉槽除了須提供上方的沉澱空間外，也必須提供沉澱污泥

貯存一段時間所需體積，沉澱污泥包括進流水沉澱的池初級污泥及自生物處理單元

返送的二級污泥，累積污泥層高度應低於進出流管口，否則將導致污泥大量流入曝

氣池，影響後續處理效果，本節建立數學模式演算法，計算於不同日平均設計流量

的 OR 與 HDT，計算公式如下：   

Vs=(n)(q)[(X)(Rx) + (Y)(S)(1-Rs)] (1-Ds)(Ts)/[(ρs)(rs)]                          

(8A) 

ORs = Q/A = (Q×He)/Vs                          

(8B) 

HDTs = Vs/Q                          

(8C) 

Vs = 根據污泥貯存初沉槽所須體積 , m3

ORs = 根 據 污 泥 貯 存 所 須 溢 流 率  (overflow rate based on sludge storage) 

m3/m2-d 

HDTs = 根據污泥貯存所須停留時間  (detention time based on sludge storage) 

hr 

X = 進流水SS濃度  = 220 mg/L = 0.22 kg/m3 [11]

S = 進流水BOD5 = 300 mg/L= 0.20 kg/m3 [2]

Y = 生長係數  = 0.55 gm SS/gm BOD5 removed [11]

Rx = 初沉槽SS去除率  = 75 % [11]

Rs = 初沉槽BOD5去除率  = 35 % [11]  

Ts = 沉澱污泥貯存時間  = 180 days 

Ds = 污泥消化率  = 35 %  

ρs = 污泥密度  = 3 % = 30 kg/m3 [10, 11]

rs = 污泥層高度與有效水深比  = 30%、40%、50% 

公式 8A中  [(X)(Rx) + (Y)(S)(1-Rs)] (1-Ds) = 0.15 kg/m3，即每m3污水產生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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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污泥，與文獻值相當 [11]，可以進一步查核上述各係數設定值的合理性。ORs及

HRTs併同上節的ORd及HRTd計算結果，分別重疊繪製於圖 2，當Q 10 m≦ 3/m2-d時，

OR = 0.5 ~ 1.0 m3/m2-d，HDT = 43 ~ 80 hr，操作 6 個月後，rs最高為 43 %，建議Q 

<5 m3/d時，可將HDT由 47~80 hr減少為 48 hr；當 10<Q <80 m3/m2-d時，OR = 1.1 ~ 

1.6 m3/m2-d，HDT = 27 ~ 41 hr，當 20<Q<80 m3/m2-d時，操作 6 個月後，rs 至少為

49 %，可能造成操作風險，建議HDT由 27 ~36 hr增加為 44 hr，使得rs < 40 %。  

 目前國內初沉槽長期污泥累積的研究並不多，江等 [4]為探討此一問題，於初

沉槽第一及二室側邊加裝觀測管，實測 111 天污泥層累積高度變化，線性迴歸方程

式分別為  y = 0.27 x + 7.1 及  y = 0.35 x +2.4，當操作達 180 天時，外插第一及第二

室污泥層高度分別為 56 cm (46 %) 及  62 cm (52 %)，接近初沉槽有效水深  (120 cm) 

的一半，較圖 2 推估值(43%)高，可能原因為沉澱污泥平均實測濃度為 2.1 %，低

於模式假設值  (3 %)，即實測污泥層較為膨鬆，導致污泥層高度增加，但盧  (2001) 

進行 2 個月模場操作，實測初沉槽沉澱污泥濃度為 4.7 %，與文獻值 [11]較為接近，

後續應進一步確認此一數值。  

 於 111 天操作期間，平均進流量為  2.2 m3/d，平均SS為 153 mg/L，求得污泥

總產生量為  37.5 kg，第 111 天污泥高度為 36 cm，求得實際污泥累積量為 12.7 kg，

推估平均污泥消化率為 66 %，圖 2 假設消化率 35 %，為較保守的假設，後續亦應

確認此一重要參數。當初沉槽沉澱污泥長時間累積，因污泥厭氧消化將導致曝氣槽

的有機負荷增加，是否會導致放流水質惡化，表 5 為環保署預鑄槽放流水現場稽核

結果 [5]，顯示在 58 次稽查中，BOD5違規率為 17.2 %，遠高於SS違規率的 3.4 %，

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這正是本研究擬向各界呼籲的，小系統預鑄槽的設計，並

非可隨意自行採用大系統的設計參數，必須更多方考量因污泥長期貯存所引起的諸

多問題。  

表 4  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放流水稽查結果 [5]

結果 BOD5/開機 BOD5/關機 SS/開機 SS/關機 
通過 17 (29.3 %) 31 (53.5 %) 20 (34.5 %) 36 (62.1 %) 
違規 4 (6.9 %) 6 (10.3 %) 1 (1.7 %) 1 (1.7 %) 
總計 21 (36.2 %) 37 (63.8 %) 21 (36.2 %) 37 (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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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論與建議 

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實施近 6 年來，主要問題為採用自行設計基準，將

槽體縮小，雖然 94 年已修定管理辦法，規定自行設計僅限於技術規範明訂的 8 種

處理方法，且已要求 96 年底前必須重新申請，但已安裝操作的預鑄槽可能造成潛

在的風險，本研究針對最具爭議的初沉槽進行評估，結論與建議如下：  

1.預鑄式初沉槽設計上，須滿足固液分離與污泥貯存兩個功能需求，本研究建立

數學試算模式，將此兩種需求計算結果重疊於圖 2，顯示Q≦10 m3/m2-d時，OR 

= 0.5 ~ 1.0 m3/m2-d，HDT = 36 ~ 80 hr，操作 6 個月後，rs≦45 %，建議  Q <5 m3/d

時，可將HDT減少為 48 hr；當 10 < Q < 80 m3/m2-d時，OR = 1.1 ~ 1.6 m3/m2-d，

HDT = 27 ~ 41 hr，當 20 <Q <80 m3/m2-d時，操作 6 個月後，rs≧49 %，可能影

響處理成效，建議HDT增加為 44 hr，將rs控制在  40 % 以下。  

2.本研究進行模場操作 111 天  (Q = 2.5 m3/d)，rs已達 30 %，推估於 180 天時，rs將

達 50 %，高於本研究模式推估值的 34 % (圖 2)，部分原因為沉澱污泥平均實測

濃度為 2.1 %，低於模式的假設值  (3 %)，後續應進一步確認此一數值。  

3.於 111 天操作期間，平均進流量為  2.2 m3/d，平均SS為 153 mg/L，求得污泥總

產生量為  37.5 kg，第 111 天污泥高度為 36 cm，求得實際污泥累積量為 12.7 kg，

可推估平均污泥消化率為 66 %，後續亦應確認此一重要參數。  

4.初沉槽沉澱污泥長時間累積，因污泥厭氧消化將導致曝氣槽的有機負荷增加，

是否會造成放流水質惡化，環保署現場稽核結果顯示在 58 次稽查中，BOD5違

規率為 17.2 % ，遠高於SS違規率的 3.4 %，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5.本研究進行清水追蹤劑試驗，結果顯示第一室平均停留時間僅為理論值  (13.3 hr) 

的 0.74，短流現象明顯，第二室平均停留時間為為為理論值（6.7 hr）的 1.5，

顯示第一室的設置可以避免第二室產生短流，初沉槽的隔板有其設計上的重要

性，且各室進出流管應插入水面下一定深度。  

6.根據日本建築中心 [9]預鑄槽設計規範，尖峰係數PF為 3.6 ~ 6.6，約為大型系統的

2 倍，因我國單位用水量較日本高，且生活習性不同，應儘速建立我國的數據。 

7.預期我國未來 10 年水體環境品質維護，仍有相當比例必需依賴小型系統，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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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重視此一問題，仔細研議適合我國小系統的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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